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文件 
 

继教院〔2021〕47 号 

                             

 

关于印发《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公益培训

工作管理办法》等文件的通知 

 

各部门：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公益培训工作管理办法》已经

通过学院 2021 年第 15 次党政联席会议审议，现予以印发，

请遵照执行。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2021 年 7月 2 日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公益培训工作管理办法 

 

为充分贯彻《国务院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国

发【2018】11 号）和《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

4 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发挥学校的资源优势和社会服务功能，切实履

行职业院校职责，加强对行业、企业和社区的职业培训服务，促进学校

社会服务影响力和提高学校美誉度，打造学校公益培训社会服务品牌，

根据《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培训工作管理办法》（深信院【2020】

42 号）（下称“《社会培训工作管理办法》”）相关条款，结合学校

实际，特制定本办法（下称“本办法”〉。 

第一条  公益培训是指面对社会、企业、社区的不收取培训费用的

各类培训项目。此外，学校只收取培训成本或免除对方部分培训费用的

项目也可列入公益培训范畴。 

第二条  公益培训项目是指利用学校专业、人才、场地、设施和无

形资产等教育资源优势，为政府机构、街道社区、企事业等单位的公务

员、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教育从业者、产业工人、退役军人、新型农

民、进城务工人员、社区居民、外校学生开展的免费或只收取成本费用

的技术技能、管理水平、综合素质、知识能力提升或党建党廉、思想政

治、法律法规、科学知识、生活常识、体育技能等讲座、培训或宣传教

育活动项目。公益培训项目下称“公益项目”。 

第三条  公益项目相对培训对象实行免费或只收取成本费，而项目



开展需要资源支持，本办法旨在解决公益培训项目的资源来源并规范资

源使用的管理。 

第四条  学校鼓励二级学院（教学部）积极开展公益项目。公益项

目的开展以二级学院（教学部）为主体，教辅单位和行政职能部门积极

参与，结合学校专业、师资、场地、设施等教育资源优势，踊跃开展各

类公益项目。 

第五条 学校对公益培训工作给予政策和资源支持，继续教育学院

代表学校统筹管理，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按职能提供相应业务支持。 

第六条  学校公益培训工作管理原则遵循统筹管理原则、教学单位

为主体原则和程序规范原则，同时突出社会效益原则和少投入多产出原

则，应注重投入与培训效果、产生数据的平衡，提倡多开展班次受众多、

项目持续时间短、培训效果有保证的公益培训项目。 

第七条  经费来源 

1.公益培训项目资金来源主要是相关专项。专项资金可支出公益培

训项目顺利进行的差旅、交通、工作餐、资料和场地设施等其它合理费

用，师资费用、班级管理费用等人力资源费用，经费支出可按照《社会

培训工作管理办法》中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执行。 

2.学校在条件成熟时设立专门的公益培训基金，支持公益培训业务

发展。 

第八条 项目管理 

1.二级学院（教学部）应将公益培训项目的开展列入本单位年度培

训工作计划中，切实推动学校公益培训业务的发展。 



2.项目开展应征得所属单位同意或由二级学院（教学部）统筹组织，

具体要求和程序由二级学院（教学部）自行确定，有必要可按学校程序

签订公益培训服务协议。 

3.主办单位、项目负责人和授课教师对公益项目的真实性负责。 

4.项目开展情况每季度通过网上平台报送一次，由继续教育学院审

核备案和统计。 

5.二级学院（教学部）可根据本单位情况和学校相关文件规定出台

本单位公益培训管理细则。 

6.公益项目的开展应在不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生活秩序前提下进

行。 

7.在校内开展的公益项目还应履行大型集体活动申请审批表报批

程序。 

8.学校鼓励延展“三下乡”、“大学生社会实践”等活动的社区、

乡村、企业的教育培训功能，由二级学院部门领导商定后按程序开支。 

第九条 项目审核 

公益项目完成后应及时填报公益培训网上平台并提供以下佐证材

料履行审核备案程序； 

1.受训单位或组织单位证明（盖对方公章，证明应含培训课程、授

课教师姓名、受训时间等要素）； 

2.学员签到表（在受训单位或组织单位证明已含学员名单的不需重

复提供）； 

3.现场照片或视频； 



4.授课课件； 

5.新闻报道。 

具备 1、2 点佐证材料可视为备案审核通过，审核通过后将项目培

训量记入备案单位培训量。学校提倡尽可能也提供第 3、4 点的佐证材

料，提供的佐证材料与酬金发放标准、授课课时挂钩。 

第十条 费用标准 

1.差旅费、交通费按学校规定的标准和程序支付； 

2.由于项目的公益属性，课酬、劳务费或加班费标准按照《培训工

作管理办法》核发，只提供第十一条 1、2 款佐证材料的不得超过 60%; 

3.外租场地租金按学校相关规定履行程序进行支付； 

4.人员酬金标准为上限标准，是否发放和具体标准由主办单位根据

项目情况和本单位相关资金情况确定。 

第十一条  奖惩规定 

1.继续教育学院将结合提交的佐证材料，作为绩效考核依据。 

2.违反本办法或学校相关廉政制度、财务制度、政治安全及其他制

度的，由学校根据情节轻重按照党纪政纪追究相关当事人或单位负责人

责任。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未尽事宜参照《深圳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社会培训工作管理办法》和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继续教育学院。 

 

 



（此页无正文）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2021年 7月 2日印发 

            


